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四川

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福蓉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福蓉科技本次关联交易情

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订单快速增长，公司遇到了产能瓶颈问题，限制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公司拟通过租赁并改造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铝

业”）现有的1条熔铸生产线、2条挤压生产线包括生产线对应的土地、厂房、生

产线配置人员以及生产用电、水、天然气等，用于生产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

材料，以达成短期快速增加产能的目的，满足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 

本次关联租赁期限一年，可由双方提前协商调整。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充分保障本公

司利益的前提下，交易双方以租赁标的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并

参考同类业务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最终不含税价格为每月 5,550,383.87 元

（该价格为实际产量达到月保底产量时的租金；当实际产量低于或高于月保底产

量时，每月实际租金相应调整）。上述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以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 



出租方南平铝业现持有公司 22,647.1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40,100

万股的 56.48%，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南平铝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别：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 10月 16日 

注册资本：102,869.7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65号 

主要股东：（1）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50.98%；（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3.35%；（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90%；（4）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77%。 

经营范围：铝锭、铝材及制品，通用设备的生产、加工、销售；装修装饰；

对外贸易；模具设计、制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维修、制造、安装；

住宿（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6月/2020 年 6月末 2019年度/2019年末 

总资产（万元） 436,257.98 427,909.96 

总收入（万元） 196,290.80 384,236.14 

净资产（万元） 116,987.11 114,810.81 

净利润（万元） 2,176.30 -3,579.18 

南平铝业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充分保障本公

司利益的前提下，交易双方以租赁标的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并

参考同类业务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最终不含税价格为每月 5,550,383.87 元

（该价格为实际产量达到月保底产量时的租金；当实际产量低于或高于月保底产



量时，每月实际租金相应调整）。上述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四、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租赁标的为出租方南平铝业所拥有的 2#熔铸生产线（1条）、3200吨挤压生

产线（1 条）和 3600 吨挤压生产线（1 条），包括生产线对应的土地、厂房、生

产线配置人员以及生产用电、水、天然气等。 

出租方南平铝业确保租赁物权属合法、有效。本次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

在任何争议。目前，租赁标的包含的生产线主要生产南平铝业承接的车辆用铝材

订单及相应的圆铸锭。租赁后，这三条生产线将通过改造用于生产公司承接的消

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订单及相应的高品质圆铸锭，原来由其生产的车辆用

铝材及圆铸锭将调整到南平铝业其他生产线进行生产。 

五、关联交易必要性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必要性 

1、市场需求旺盛，公司需要扩产能上规模，迫切解决产能瓶颈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03%；实现净利润

2.63 亿元，同比增长 65.11%；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3 亿元，

同比增长 18.15%；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同比增长 21.05%。2020 年初以来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下滑。公司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逆势增

长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出现的居家办公、学生远程教育等，促进了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的需求。目前在设备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公司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市场需求，2020年 1-6月公司熔铸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为 105.98%，生产平板电脑

和笔记本电脑材料的大吨位挤压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为 97.86%。实际交货期已超

过客户要求交货期，使得公司无法继续承接新客户的订单，存在扩大产能的迫切

需要。 

2、租赁现成生产线能快速实现产能扩大，选择南平铝业为合作方是公司的

最佳选择 



公司要实现产能扩大，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司自己建设新生产线；二是租赁

现成生产线。前者建设周期长（8-12 个月），在竞争激烈市场环境中将使公司

面临失去市场先机的风险；而采用后者，只需要对已有生产线的设备进行必要的

改造，对人员进行适当培训和技术指导后，就可投入生产形成产能。因此，采用

租赁现成生产线能大大缩短建设时间，能快速实现产能扩大的目标。 

公司拟租赁南平铝业现有生产线，在对其设备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对人员

适当培训和技术指导后，即可投入生产。如公司选择其他类似厂家进行合作，则

有可能导致公司合金配方、工艺技术等核心技术的泄露，从而发生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与南平铝业合作，公司不存在核心技术外泄的担忧，是公司在现有市场

环境中的最佳选择。 

3、贴近市场，减少运输成本 

目前公司大部分客户集中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从公司所在地崇州市运输

到珠三角及长三角的距离是 1800-1900公里。如公司与南平铝业合作，则运输距

离将缩短 1000-1300公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直接影响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 

2、对公司收入、利润、成本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客观上公司业务生产规模有望扩大，相应销售收入、利润

来源有所拓宽。但由于受宏观经济、行业景气度、市场环境、内部管理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存在产能利用率不及预期的风险，盈利水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

交易固定资产成本由交易对方计提折旧，公司不需负担折旧费用，公司固定成本

不会因本次租赁有明显增加。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接受南平铝业提供担保外，未与同一关联



人进行其他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该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租赁南平铝业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继松先生、周策先生、

冯东升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6位有表决权的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以 6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监事会意见 

2020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租赁南平铝业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公司董事会

审议，并针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

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为前提，遵循自愿、

平等、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

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

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表决制度。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作为福蓉科技的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关

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福蓉科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 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尬逐泛 鲤垒刃
保荐代表人.. Z ]

伍仁爬 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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